
   

 

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的探析 

文/罗 岚 鲜宇亮 

   个人所得税是指对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而征收的一种税。最早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799年
在英国创立，至今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开征。我国个人所得税于1980年开征，现行税制是在
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个人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居民收入来源
形式多样化的出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削
弱。因此，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显得尤为迫切。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现状 
   税收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而社会的公平则主要由社会的贫富差距，即基
尼系数来表示。当基尼系数增大，收入差距扩大，公平程度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也相应增加。根
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 ，一国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是比较合理的。而据相关机构的调查统
计，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6，并以每年0.0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自开征至今，其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已成为我国的第四大税种，但从个税收入比例构成上看，超过60%
的收入都来自于工薪阶层。这都无疑说明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税制设计本身不合理。 
   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一直采取分类式征收，即对各种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收入所得分别
以不同税率课征。这种模式不能全面完整地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
合收入高的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多交税的现象，不能体现“公平税负”的
原则，也难以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矛盾。而且在征收时仅以个人的收入状况来确定应纳
税额，完全没有考虑纳税人取得相同所得所支付的成本和费用，以及其背后的家庭负担情况，难以
实现纳税人之间真正的公平。 
   另外，我国为了能更好地组织财政收入，将个人所得税的监管对象主要放在了收入来源单
一、易于监管的工薪阶层；而现实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则由于收入的隐性化、不规范化，游离于税务
机关的监控之外，成了个税的空白地带，使得个人所得税由“杀富济贫”变成了“杀贫济富”。这
也充分说明了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到真正的调节作用。 
   还有，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并存的制度，而不同税率对高收入者的调节
力度是不同的，二者并存的状况降低了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难于实现税负的均衡。 
   （二）现行征管体系不完善。 
   首先，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甚至协助纳税人偷逃税款的现象屡
见不鲜，难以实现源泉扣缴的目的，因此也就容易造成已缴纳的未缴纳的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其
次，税务机关征管力量薄弱，掌握的纳税人信息不够全面，惩治力度也不大。这也使得纳税人在偷
逃税款时，有恃无恐，严重损害了税收法律的严肃性。 
   二、改进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相关措施 
   （一） 税制本身的完善。 
   1、实行分类、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即在取得应税所得时，实行分项源泉扣除缴
纳；年终再对各种所得综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照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扣除已缴税款作为最
后的应缴纳税款。该模式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既分类税源扣缴，防止偷逃税；又能综合
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符合量能负担的原则，有助于改革税负不公的现象，有望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
负担，同时又能起到调节高收入的作用。 
   2、完善征管体系，防止税源流失。借用西方国家经验，全面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切实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建立完整、准确的纳税人档案，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同
时，对高收入者实行专员管理制度，重点稽查，防止高收入者钻空子，偷逃税。最后，辅之以鲜明
的约束机制，加大惩处力度。即对偷漏税者及扣缴义务人未尽扣缴义务或协同逃税行为予以重罚，
使其逃税成本大于逃税收益；对依法纳税者给予适当奖励和优惠。 
   （二）规范经济秩序，建立完备的货币信用化体系。规范经济秩序，使所有人的所有来源的
收入都通过银行来完成，尽量避免现金交易。只要经济活动都通过银行信用化体系，就都处于税务
机关的监控之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灰色收入等问题。收入的显性化，能有效减少偷税现象，
防止税源流失。 

 



   三、结束语 
   调节收入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目前的个人
所得税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只要我们直面存在的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把握，个人所得税也
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出真正的调节作用（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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